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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府都設字第1083109976號

主旨： 預告廢止「臺北市促進民間參與街道家具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依據： 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廢止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廢止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7條第2款。

三、廢止理由：因時空環境變遷與立法當時已有所不同，街道家具相關業務於實務操

作上已回歸本府各單位機制，已無透過旨揭自治條例辦理全市街道家具整體設計

、興建、設置、維修及清潔維護管理等工作之必要，故依規定廢止。

四、「臺北市促進民間參與街道家具設置管理自治條例」條文、廢止草案總說明及廢

止 法 規 表 詳 如 附 件 。 本 案 另 刊 於 本 市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網 站 ( 網 址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

五、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日起60日內，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洽詢或提供意見：

(一)承辦機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南區。

(三)電話：02-27208889/1999轉8286。

(四)傳真：02-27593318。

(五)電子信箱：udd-hsienyang@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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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柯文哲  請假

副市長  彭振聲  代行

都市發展局

局長 黃景茂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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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促進民間參與街道家具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93年 7月 30日臺北市政府

(93)府法三字第 09312725800號令制定 

 

第  一  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促進民間參與街道家具

之設計、設置、營運、管理及美化都市景觀，特制

定本自治條例。 

              促進民間參與街道家具之設計、設置、營運及管

理，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

依其他法規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

政府)，執行機關為市政府都巿發展局。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街道家具，指公車候車亭、站牌、

觀光導覽地圖牌、座椅、垃圾桶、腳踏車架、文化

海報筒、獨立廣告看板、影像電話、資源回收桶、

公共廁所及經主管機關指定設置於道路及其兩側之

公共設施用地，供公眾使用之戶外公共設施。 

第  四  條    執行機關為促進民間參與本巿街道家具設計、設

置、營運及管理，得邀集相關機關研議後擬定設

計、設置、營運及管理計畫，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

公告實施。 

              街道家具許可由民間投資設計、設置、營運及管理

者，應依前項核定之設計設置、營運及管理計畫辦

理。 

第  五  條    前條設計、設置、營運及管理計畫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  街道家具設計、設置、營運及管理之目的。 

              二  街道家具之類別、位置、範圍、數量、規

格、型式、設置規範及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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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街道家具設計、設置、營運及管理方式。 

              四  投資廠商甄選方式。 

              五  市政府可提供之協助。 

              六  投資廠商之權利義務。 

              七  街道家具設計、設置、營運及管理期限。 

              八  街道家具由民間設計、設置、營運及管理之

效益分析。 

              九  街道家具設計、設置、營運及管理契約草

案。 

              十  投資廠商違反相關規定之處理。 

              十一  契約屆滿、解除或終止時，街道家具之處

理方式。 

              十二  其他相關事宜。 

第  六  條    街道家具由民間投資設計、設置、營運及管理者，

應以公開方式甄選投資廠商。 

              前項甄選投資廠商之程序，準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

定。 

第  七  條    獲選投資廠商，經主管機關許可後，於指定期間

內，與主管機關完成投資契約之簽約手續，始得設

計、設置、營運及管理。其權利義務，除本自治條

例及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投資契約之約定，契

約無約定者，依民事法規相關之規定。 

第  八  條    前條投資契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投資案名稱。 

              二  投資廠商全銜。 

              三  街道家具之類別、位置、範圍、數量、規

格、型式及其他事項。 

              四  街道家具之維修管理規範。 

              五  營運業務、項目、範圍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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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設計、設置、營運及管理期限。 

              七  雙方應遵守之法規規定。 

              八  雙方權利義務，包括投資廠商應投資之資

金、負擔之費用及其他權利義務等。 

              九  投資廠商提供回饋者，其回饋方式。 

              十  投資廠商對於第三人權益及公共安全之保

障。 

              十一  投資廠商對於市政府每年實施定期或不定

期之檢查，不得拒絕。 

              十二  投資廠商每年就街道家具營運之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等財務報表應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並送市政府查核。 

              十三  違反契約應負之責任。 

              十四  契約解除、終止之條件。 

              十五  契約期間屆滿、解除或終止時街道家具之

處理方式。 

              十六  經雙方協商修正後契約之效力、相關附件

之效力及適用順序。 

              十七  其他約定事項。 

第  九  條    投資廠商依投資契約設置之街道家具，其所有權於

設計、設置、營運及管理期間歸投資廠商所有。但

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轉讓、出租或設定負擔。 

              投資廠商依投資契約所取得之權利，除經主管機關

同意外，不得轉讓、出租、設定負擔或為民事執行

之標的。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轉讓、出租或設定負擔之行

為，無效。 

第  十  條    投資廠商設置之街道家具，應供公眾無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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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    投資廠商依法規規定及契約約定，得於公車候車

亭、文化海報筒、觀光導覽地圖牌及獨立廣告看板

之街道家具設置廣告物。 

              前項廣告物之設置位置及廣告物內容、規格、材料

等應依主管機關訂定之設置準則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投資廠商對街道家具應負安全使用及管理維護之責

任。 

              投資廠商為加強及改善街道家具之功能而變更原有

設施者，應經主管機關同意。 

              主管機關因政策需要或維護公共利益，認為街道家

具有增加設施或變更原有設施之必要者，得要求投

資廠商配合辦理。但因此額外增加成本費用或損失

者，得酌予補償。 

第 十三 條    投資廠商應就街道家具及其相關附屬設施、設備，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其費用由投資廠商負擔。 

第 十四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原許可

處分，並解除或終止契約之全部或一部： 

              一  配合政策需要或法規修正變更。 

              二  設置街道家具之地點用途變更。 

              三  投資廠商違反契約約定。 

              四  投資廠商違反本自治條例或其他相關法規規

定。 

第 十五 條    投資廠商對街道家具之設計、設置、營運及管理契

約，其期間不得逾十二年。 

第 十六 條    投資廠商營運管理期間屆滿或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

止原許可處分，並解除或終止契約之全部或一部

時，應依主管機關要求，將所設置之街道家具拆除

或交由主管機關處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不得要

求任何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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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廠商未依前項規定處理，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

處理，逾期不為處理者，主管機關得逕行拆除或為

其他強制處理，所需費用由投資廠商負擔。 

第 十七 條    投資廠商所設置街道家具，就其設計、製造、設置

或維護，不得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事，其須使

用他人智慧財產權者，並應取得合法使用權。 

              投資廠商設置街道家具，在設計、製造、設置或維

護有智慧財產權或經授權使用者，應將其智慧財產

權授權市政府使用。 

              前項授權市政府使用應為永久授權，不因契約有效

期間屆滿、解除或終止而受影響。 

第 十八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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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促進民間參與街道家具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廢止草案總說明 

一、 為透過鼓勵民間投資興建與管理維護街道家具的方式，

提供市民良好街道家具品質及美化市容等目的，臺北

市政府(以下稱本府)前於九十三年七月三十日以府法

三字第０九三一二七二五八００號令制定臺北市促進

民間參與街道家具設置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稱本自治

條例）。 

二、 查本府於九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依本自治條例與柏泓

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簽訂「 臺北市街道家具設計設置營

運及管理契約」，由該公司執行本市街道家具之設置及

管理。惟該公司違反契約規定且嚴重影響市民權益，本

府於九十八年十月一日起終止前揭契約，並於九十八

年十月三十一日由各權管單位接管依前開契約所設置

之街道家具。另查本府自九十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迄今

再無依本自治條例執行相關計畫及簽訂投資契約等情

事。 

三、 經本府都市發展局於一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召開之

「廢止『臺北市促進民間參與街道家具設置管理自治

條例』及『臺北市街道家具廣告物設置準則』之可行性

研商會議」確認本府各單位已無依本自治條例辦理之

事項及需求。 

四、 綜上，考量現今時空環境變遷與立法當時已有所不同，

街道家具相關業務於實務操作上已回歸本府各單位機

制，已無透過本自治條例辦理全市街道家具整體設計、

興建、設置、維修及清潔維護管理等工作之必要，故按

「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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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廢止之：……二、規定事項

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規

定，廢止本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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